
2021年度市本级预算绩效项目自评报告

   ——钦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1年创建

    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经费项目

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2016年5月，钦州市被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确定为第三批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创建试点城市。7月，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钦州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实施方案》（钦政办〔2016〕70号），明确2018年12月前力争建成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总体目标，全市形成“安全生产、诚信经营、放心消费”的食品安全格局。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创建工作，成立了以市长为指挥长的创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指挥部。全市以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契机，严格贯彻落实“四有两责”、践行“四个最严”要求，推行标准化、信息化、痕迹化监管模式，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加强宣传引导，强化示范引领。
项目基本性质、资金用途、主要内容。

1.基本性质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专项经费属于部门公共专项工作经费，为钦州市人民政府决定的事项。

2.资金用途及主要内容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专项经费主要用于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所需的检验检测经费、食品安全宣传经费、食品安全培训经费、食品安全信息化建设、食品安全示范区建设、创建食品安全城市工作经费支出等。

3．项目目标

（1）项目绩效总目标

根据《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钦州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钦政办〔2016〕70号）文件精神，通过开展食品安全抽样检验、食品安全监管信息建设、食品安全现场示范点打造等一系列活动，持续改善全国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建设，不断提升我市食品安全保障水平，确保无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发生。

（2）项目绩效分级性目标

钦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食品安全办、市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指挥部）2021年创城工作完成以下17项目标：①完成食品安全“十四五”规划编撰；②完成第三方满意度调查1次；③完成线上食品安全宣传5期以上；④完成线下食品安全活动宣传次数1次；⑤打造4个示范镇建设；⑥开展非洲猪瘟专项整治检验检测；⑦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次数0次;⑧食品安全创建工作的知晓率80%以上;⑨食品样本检验量4份/千人以上; ⑩食品安全违法案件查办率100%； ⑪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核查处置完成率100%； ⑫食品生产企业检查覆盖率100%；⑬执法处罚信息公开率100%；⑭持续改善全国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建设情况；⑮有效提升食品安全质量和水平提升情况；⑯ 持续改善城市食品安全改善情况; ⑰ 食品安全群众满意度80%以上。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创城专项资金安排落实及投入情况分析

2021年4月，《钦州市财政局关于批复2021年部门预算的通知》（钦市财预〔2021〕1号）下达钦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公共专项创建国家食品安全城市专项经费485万元，另根据《钦州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专项经费的通知》（钦市财行〔2021〕87号）文，分配到其他单位104.8万元 ，实际支出118.8万元，指标结余366.2万元。
（二）创城专项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创城专项经费支出14万元。主要用于食品安全“十四五”规划编撰、示范点打造、食品安全检验检测等创城工作支出。创城专项经费严格执行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按照资金下达要求用途使用，所支付的资金全部用于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各项规划工作。

（三）资金实际执行、管理情况分析

1.项目组织情况

    钦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专门成立领导机构，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分工、落实责任。设立钦州市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指挥部办公室，在市市场监管局、市食品安全办领导下开展各项创城工作，协调与各创城成员单位之间的关联工作。市创城办积极主动开展工作，同时保持上下联系，掌握工作进展情况，确保创城活动专项资金用到实处，专款专用，用出实效。

市食品安全办为创城活动的领导机构，对项目实施组织领导，进行年度目标督查考核工作。市市场监管局各科室及下属各单位为创城活动项目实施单位，负责项目开展具体落实工作。市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指挥办公室为项目开展的协调部门，负责项目实施方案的制定、资金使用的规划，工作的落实汇报等。
    （2）项目管理情况
    该项目采用“统一领导，部门落实”的整体工作机制，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市食品安全办工作方案要求对项目进行实施，符合及纳入政府采购限额及目录内的物品一律按程序进行政府采购招标，防范廉政风险。

   我局建立了目标管理、督查考核制度，制定并严格实施《钦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内部财务管理规范》。

    该项目由市食品安全办牵头，在2021年12月对项目执行情况、经费使用情况、社会群众反映的意见等内容进行验收。
项目评价工作情况

     市食品安全办为创城活动的领导机构，对项目实施组织领导，进行年度目标督查考核工作。市市场监管局各科室及下属各单位为创城活动项目实施单位，负责项目开展具体落实工作。市创建食品安全城市指挥办公室为项目开展的协调部门，负责项目实施方案的制定、资金使用的规划，工作的落实汇报等。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1年，钦州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遵循“四个最严”要求，落实食品安全党政同责，严控安全风险，完善治理体系，深化治理整顿，食品安全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全市未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食品安全事件，食品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向好。

（二）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分析

项目预期要投入485万元,实际投入485万元,实际总支出118.8 万元。其中市级财政资金计划投入485万元，实际支出118.8万元，即财政预算完成率24.49 %。项目资金主要用于食品安全“十四五”规划编撰8万元，创城工作办公费4万元。分配到各成员单位如下：市农业农村局24.8万元灵山县财政局20万元；浦北县财政局20万元；钦南区财政局20万元；钦北区财政局20万元，共104.8万元。

（三）该项目采用“统一领导，部门落实”的整体工作机制，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市食品安全办工作方案要求对项目进行实施，符合及纳入政府采购限额及目录内的物品一律按程序进行政府采购招标，防范廉政风险。

我局建立了目标管理、督查考核制度，制定并严格实施《钦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内部财务管理规范》。

（四 ）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钦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食品安全办、市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指挥部）2021年创城工作完成以下17项目标：

（1）已完成《钦州市食品安全“十四五”规划》的编撰，正在走程序印发。

（2）截止12月底，已完成对全市各县区的第三方满意度调查，已出调查报告。
（3）2021年，市市场监管局与钦州新闻传媒中心合作，举行“食安钦州我来议”线上征集活动1期，举行“随机查餐厅”直播活动7期。

（4）5月8日，召开钦州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食安守护-共同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6月12日，开展2021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钦州活动暨“食安钦州”在线访谈活动。

（5）打造4个示范镇建设；

（6）开展非洲猪瘟专项整治检验检测，截止12月30日，完成病原学样品11410份检测任务；

（7）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次数0次; 

（8）2021年，委托江南大学对全市各县区开展食品安全满意度调查，结果反馈，钦州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的群众知晓率为49.91%。

（9）截至12月30日，共完成食品样品检验量16507批次，达到5.0份/千人。

（10）截至12月30日，共查处食品安全违法案件943起，查办率100%。

（11） 截至12月30日，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290批次，全部开展核查处置，核查处置率100%。

（12）食品生产企业检查覆盖率100%；

（13）执法处罚信息公开率100%；

（14） 持续改善全国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建设情况；

（15） 有效提升食品安全质量和水平提升情况；

（16）持续改善城市食品安全改善情况;

（17）2021年，委托江南大学对全市各县区开展食品安全满意度调查，结果反馈，钦州市食品安全总体满意度为96.14%。

五、存在问题

因疫情影响，部分完成的工作，尚未结算，导致资金支出滞后。

六、整改措施和建议

1.制定绩效评价内控制度流程图。根据内部控制体系要求，完善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和绩效评价流程图，以绩效评价制度管理项目资金使用效果。
2.建立稳定的绩效评价机构人员与内部评价制度。评价小组制定年度工作方案，内部绩效评价项目应占总项目50%以上，应分上下半年各进行事中评价和事终评价。
3.加快推进项目实施工作。认真制定每个项目实施方案，落实到具体科室、部门和责任到人，加快推进项目实施，在实施过程中按绩效评价和专项资金管理规定，管好资金，及时收集整理材料，按程序开展业务工作。

钦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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